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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663       股票简称：永安林业      编号：2024-056 
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、29 日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

次会议及 2021 年度股东大会，表决通过了《关于出售资产暨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将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面积为 196,405亩

的林木资产及其林地使用权资产转让给中林（三明）林业发展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林三明”），并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签署

了《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书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

16日、2022年 12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刊登的《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2022-041）《关

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》（2022-082）。 

二、交易进展 

因该交易在执行过程中，结合“林地一张图数据”及永安市第

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、永安市二类资源小班档案，对不符合交

易条件的 1,283亩进行了删减，因此实际转让面积为 195,122亩，

针对该删减面积，近日，公司与中林三明签署了《补充协议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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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甲方：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中林（三明）林业发展有限公司 

甲、乙双方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签订了《森林资源转让协

议书》（合同编号：SC-2022-LG003），甲方将其持有的 196,405

亩森林资源产权转让给乙方用于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。在经营过

程中，对已拨交资源档案数据和“林地一张图数据”进行融合，发

现有个别小班存在重复计算现象，现经双方充分协商，达成以下

协议。 

一、面积差异核实情况 

依据永安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、永安市二类资源小班

档案和林地一张图数据融合结果，结合《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书》

（合同编号：SC-2022-LG003）和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林评字

〔2022〕247 号），经双方核实，在本次转（受）让小班中存在

面积误差 1,283 亩，涉及林木价值为 2,685,656 元，年林地使用

费 21,172元。 

二、面积差异处理办法 

1、双方同意将《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书》（合同编号：

SC-2022-LG003）转（受）让森林资源面积调整为 195,122 亩。 

2、甲方向乙方开具红字普通发票，金额为人民币贰佰柒拾

万陆仟捌佰贰拾捌元整（RMB2,706,828.00），涉及的款项在协

议生效后用于冲抵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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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依据《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书》（合同编号：SC-2022-LG003）

中约定的林地使用费支付条款，年林地使用费调整为人民币叁佰

贰拾壹万玖仟伍佰壹拾叁元整（RMB3,219,513.00）。 

4、该合同项下剩余 10%未支付林木资产转让款调整为人民

币叁仟陆佰贰拾捌万伍仟捌佰肆拾肆元整（RMB36,285,844.00）。 

5、对于已拨交小班及档案在换证和经营过程中，如发现其

他差异，另行协商处理。 

三、协议效力 

1.本补充协议为甲、乙双方签订的《森林资源转让协议书》

（合同编号：SC-2022-LG003）的有效补充，与《森林资源转让

协议书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外，原《森林

资源转让协议书》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。本协议与原《森林资源

转让协议书》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 

2.本协议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

生效。 

关于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，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7月 18日 


